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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壹：便利新科技 
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一、 軟性電子 
軟性電子技術，在國際間深具前瞻、挑戰

與時效性；為使台灣成為全球軟性電子設計與

技術研發中心，政府在技術及產業萌芽期應扮

演積極的角色，透過智財佈局、人才培育、前

瞻研究、產業聯盟‧‧‧等推動，引領主導性

廠商及產品的出現。建議： 
 

1、 制定軟性電子應用載具及研發策略 
 
 
 
 
 
 
 
 
 
 

2、 掌握關鍵智權與人才，以建立台灣在全球

軟性電子領域的地位 
 
 
 
 
 
 

 
 
 
 
 
 
 
 
1.1、研提未來五年軟性電子技術前瞻規

劃；內容必需包括： 
 未來發展願景 
 五年技術規劃：以技術路徑圖呈現

未來五年發展路徑與策略 
 行動建議 

 
1.2、選定「便利性全彩顯示器」及「全印

式智慧型標籤」為應用載具，並在 2008
年實現產品的雛型。 

2.1、推動台灣軟性電子產業，於2010年產值

佔全球的10%。 

2.2、納為微電學門推動重點，並推動跨領域

整合型研發計畫。 
 
2.3、舉辦國際行銷活動 (如：國際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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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二、 RFID 

為利用 RFID 發展創新應用服務，帶動產業

發展，在 2013 年以前造就 1 家以上國際級 RFID
應用系統公司、帶動 2 項以上全球第一的 RFID
應用衍生系統或產品、促成我國 RFID 產值規模

達到 NT$700 億元、締造全球產值之 10%，建議：

 
1、 推動公領域先導應用帶動產業發展 

 
 
 
 
 
 
 
 
 
 
 
 
 
 
 
 
 
 

 
 
 
 
 
 
 
 
 

1.1、成立「RFID推動辦公室」，協助公領

域相關單位規劃RFID應用及研擬各相

關計畫關鍵績效指標（KPI），並由

RFID推動小組協調跨部會工作之整

合。 
 
1.2、在以下五個公領域成立整合性計畫，

並選擇可行之推動先導示範計畫： 
 

1.2.1 居家與公眾安全 
 
 
 
 
1.2.2 貿易通道安全 
 
1.2.3 航空旅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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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2、 鼓勵參與國際標準制定與發展 
 
 
 
 
 
 
 
 
 
 

 
 
 

 
 
 
 
 
 

1.2.4 食品流通安全 
 
 
1.2.5 健康與醫療應用 

 
 
 
 
2.1、積極參與國際組織標準制定活動與建

立國際標準接軌之環境。 
 

2.1.1建立公用網路平台 
 
2.1.2建立RFID產業及應用資料庫，以創

新應用，佈局自有智慧財產權 
 
2.1.3參與RFID國際標準組織標準化活

動 
 
2.2、建置符合國際標準、獲取國際知名RFID

產品檢測實驗室與 RFID 產品應用相關

組織認可之整合驗測實驗室。 
2.2.1 建置RFID讀取器與標籤軟硬體驗

測及模擬/分析實驗室 
 
2.2.2 建置RFID產業應用驗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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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3、 建立核心技術，發展創新整合產品 

 
 
 
 
 
 
 
 
 
 
 
 

4、 人才培育及建置基礎研究能量 
 
 
 
 
三、 奈米科技生活應用 

奈米科技目前為世界各國優先及長期支持

研發領域之ㄧ，應積極長期規劃資源投入，並

將相關研究單位和民間企業進行跨領域技術整

合，使台灣成為全球重要的奈米技術研發中

心。建議： 
 

1、 應用奈米科技，構思可實用化的產品，加

速創造產業效益。 
 

3.1、選定適當的核心技術投入(如：標籤、

無線感知器、感知遙測技術、‧‧‧

等，並結合系統晶片、微機電系統、

生物晶片、塑膠電子及印刷電子等)，
以支援公私領域之 RFID 應用。 

 
3.2、鼓勵業界應用先導計畫，開發相關衍

生系統產品，發展 RFID 創新整合技術

／產品。 
 

3.3、推動加值應用旗艦計畫。 
 
 

輔導學校爭取加入成為 Auto-ID Lab 之一

員，藉以提高技術研發水準，培養高階研究

人才，並提高我國在 RFID 領域之全球能見

度。 
 
 
 
 
 
 
 
 

成立「應用創意與產品原型孕育中心」，推

動奈米新創企業產生與育成及奈米科技商

品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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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2、 建立奈米技術產業規範，進行風險管理，

促進奈米科技健全發展。 
 

 

2.1、建置環境、健康與安全共同平台 
如：成立“跨部會奈米技術規範工作

小組＂。 主要工作包括：國際資訊(奈
米毒理學、法規、標準)收集評析、拓

展國際合作管道、建立與規範標準名

詞、建置驗證體系、加強推廣奈米標

章。 
 
2.2、規劃風險評估、風險管理、風險溝通，

以投入資源和重點。針對消費者、實驗

室、工廠及生活環境等進行（a）風險評

估：以我國研發與生產較多之產品為優先

對象；（b）風險溝通：以宣導正確知識，

增進認知建立對話機制；（c）風險管理：

以檢討、制定良好規範，建立管理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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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貳：智慧好生活 
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一、 智慧型機器人 
智慧型機器人產業市場潛力大，且整合應用

領域廣泛，日本與韓國已將其列為策略性產業發

展。我國應整合應用各領域技術，建構新興產業，

以掌握進入市場先機；推動上將分三階段發展智

慧型機器人產品(第一階段以導覽服務/家庭服務/
休閒娛樂/生產製造等應用為主，第二階段以公共

服務/照護服務等應用為主，第三階段以特殊服務

/醫療輔具等應用為主)，並於 2013 年創造產值新

台幣 900 億元，使台灣成為全球智慧型機器人主

要製造國之一。建議： 
 

1、 整合產官學研能量，規劃技術及產品發展

藍圖，加速推動產業發展。 
 
 
 
 
 
 
 
 
 
 
 
 
 

 
 
 
 
 
 
 
 
 
 
 
 
1.1、研提未來十年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

規劃；內容必需包括： 
 未來產業發展藍圖 
 短中長期技術/產品發展規劃與策

略 
 
1.2、依據『1.1 未來十年智慧型機器人產業

發展規劃』，推動智慧型機器人科技

發展計畫，成立計畫指導小組，訂定

關鍵成功績效指標（KPI），定期檢視

計畫發展重點及發展策略，並評估技

術及產品發展。 
 
1.3、成立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推

動異業結合及研發應用聯盟，以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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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2、 強化人才培育與引進措施。 
 
 
 

3、 加速推動利基型產品商品化。 
 

 
 
 
 
 
 
 
 
 
 
 
 
 
二、 智慧化車輛 

為協助國內車輛產業能善用我國具優勢之

電子業能量，加值車輛產業發展，提升國際競爭

力，並協助國內電子業者切入車輛相關領域以尋

求廣大且附加價值高之新興應用市場，建議： 
 

產、官、學、研在技術、應用、訊息

的交流。 

2.1、運用政府專案計畫，促成國際合作交

流，並培訓產業界、學界人力之實作、

創意設計、軟體應用及整合技術能力。

2.2、辦理機器人創意產品國際競賽活動，加

速培育及引進產業所需具備之跨領域

技術整合人才。 

3.1、建置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優質環境基

磐；項目必需包括： 
 研議制定或修改相關法令與條文 
 參與國際標準制定，加速產業發展

及保障產品使用安全 
 建置機器人原型產品應用及測試

平台 
 推動機器人新興服務與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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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1、 由異業結合配合整車技術建立，以智慧化

車輛科技為主軸，開發自主車型與零組件

系統，進入國際市場。 
 
 
 
 
 
 
 
 
 
 
 
 
 
 
 
 

2、 配合智慧化車輛科技發展，規劃周邊環境

及創新服務模式，以提昇國內車輛領導廠

商價值練之衍生新商機及國際競爭力。 
 
 
 
 
 
 

1.1、建立整車設計開發能量，導入電子、

資訊、通訊等優勢科技，以建立具特

色之車輛產業，另應尋求引進或開發

先進系統模組(如混合動力系統、夜視

系統等)，以強化我國車輛產業國際競

爭力。 
 

1.2、建立智慧車輛相關系統產品應用規格

（specification）與檢測驗證能量，以

協助國內業者切入智慧車輛領域。 
 

1.3、建立海外共同行銷平台，以整合國內

車輛零組件產業整體資源，尋求切入

國際供應鍊體系。 
 
 

1.4、透過學校及與國外車輛訓練機構合作

等方式加強培育高級研發人才。 
 
2.1、建立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之資訊、

通信等界面標準及所需環境。 
 
2.2、配合車輛銷售所提供資訊、通訊、保全

等後端服務模式開發應用，協助國內業

者與國外提供類似服務系統之公司合

作，將營運模式衍生推向國際市場，使

我國車輛產業從製造生產模式擴大至

較高附加價值之系統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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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三、 智慧化居住空間 

為運用我國現有機電、電子、資訊、通信、

自動化及控制產業與技術的優勢，掌握智慧生

活科技發展趨勢與機會，發展智慧化居住生活

空間，使其從國土規劃、都市建設、社區、建

築以至住戶單元，均能展現「智慧好生活」所

帶來的安全、健康、便利、舒適、快樂與永續

的優質生活環境，使台灣成為全球智慧生活典

範。建議： 
1、 建立產業策略聯盟及專業分工，共同制訂

智慧化生活空間系統標準，並提供購屋消

費者相關資訊，以作為相關產業研發創新

產品技術之參考。 
 
 
 
 
 
 
 
 

2、 建置智慧好生活之電資通產業共通服務

平台，消弭既有產品各自獨立之界面，開

發具有互通性、安全性與開放性之智慧化

產品。 
 
 
 

 
 
 
 
 
 
 
 
 
1.1、推動異業聯盟 

如：成立跨產業之「智慧化生活空間

科技產業推動聯盟」，藉以整合架構電

資通、機電與建築跨領域產業之需求

供應鏈，結合上、中、下游廠商，促

進專業分工與合作，提供生活智慧化

之設施 
 

1.2、藉由學校與國內外相關機構合作，給予

電資通產業與建築產業跨領域技術人

才之輔導及育成。 
 
2.1、考量與國際標準接軌，建立產業技術

及標準，啟動產品服務互通之驗證機

制。 
 

2.2、推動“使用者需求導引異業整合研發

與創新產品＂機制。 
如：針對使用者特別關注的需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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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結論與建議 處理原則 主(協)辦部會 執行單位 
 
 
 
 
 

3、 政府主動建立示範機制，公領域率先推動

落實應用。 

目，鼓勵開發整合保安防災監控、建

築中央監控管理、居家醫療照護、環

保省能、學習、娛樂‧‧‧等各面向

之關鍵性技術、產品與服務 
 
3.1、成立「智慧化居住空間發展策略推動

辦公室」及籌設「智慧化居住空間發

展策略展策略推動小組」，並針對大眾

關切與重要的需求事項，擬定短、中、

長程的執行推動方案，與制定推動關

鍵績效指標（KPI）。 
 

3.2、籌設「智慧生活應用展示館」，推動智

慧化生活空間示範計畫；並製作智慧

化生活情境模擬之宣導教育影片，宣

導與教育社會大眾瞭解與體驗落實智

慧化生活。 
 
3.3、檢討研修電信、資訊與建築技術相關

法規，針對既有建築改善與新建建築

規範應配備的設施，使其達成智慧生

活基本要求。 
 

3.4、全面推動智慧建築認證制度，提供誘

因以鼓勵業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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